
附件: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医疗废物

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技术指南

为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医疗废物（以下简称“新冠医

疗废物,, ）得到及时、有序、高效、无害化处置’防止疾病传

播’保护环境’保障人体健康安全,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卫生健

康委联合制定了新冠医疗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和处置技术

指南。

-｀编制依据

（一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二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（三）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76号）

（四） 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 （国务院令第380号）

（五）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408号）

（六） 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 （国办函〔2014〕119

号）

（七）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》（国家环境

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8号）

（∧） 《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》 （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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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〔2009〕65号）

（九）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03〕

206号）

（十）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卫生部令第36号）

（十一）《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、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》（HJ

421ˉ2008）

（十二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 （国卫办医函〔2020〕75号）

（十三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0〕

76号）

（十四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（国卫

办医函〔2020〕81号）

（十五）《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

二｀处Ⅲ技术路线

我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主要有高温焚烧法、蒸煮法、微波法

和化学法等方式。疫情期间产生的新冠医疗废物应优先采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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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焚烧法进行处置’采用蒸煮等其他非焚烧法处置的应确保消

毒效果。不得采用分类回收的方式处理利用其中的有价值材料°

三｀技术要点

（一）新冠医疗废物的收集

1、收集范围。

（1）医院发热门诊以及收治疑似或确诊患者的病区感染性

废物’生活垃圾’被污染的废医疗材料、废医疗仪器以及其它

废物（如废敷料、废医用手套、废防护服、废注射器、废输液

器、废输血器等） ’废弃锋利物（如废针头、废皮下注射针、

废解剖刀、废手术刀、废输液器、废手术锯、碎玻璃等）等。

（2）隔离病房产生的所有废物’包括医疗废物、生活垃圾’

病人接触过的任何其他废设备、废材料以及废弃的病房空气净

化材料等°

（3）疾病防疫部门隔离的确诊感染者及疑似感染者产生的

生活垃圾等。

（4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的临床、教学、研究等医学

活动中产生的病原体的培养基、标本和菌种、毒种保存液等高

危险废物°

（5）医院发热门诊以及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患者的

医院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。

（6）其他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患者污染或可能污染的

废物（包括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对医院或集中处置单位疫情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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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时的防护用品等）。

2、新冠医疗废物必须按照卫生健康部门有关要求进行收集

处理。

医疗机构应指定专人每日定时定点收集新冠医疗废物°新冠

医疗废物应采用双层包装’包装物要密闭、防渗’具有足够撕

裂强度’严禁挤压’防止收集转移过程中破损°对于废弃锋利

锐器等必须装入利器盒’避免造成包装物破损’利器盒密闭后

外套黄色垃圾袋。包装物的外表面破损被感染性废物污染时’

应当对被污染处进行消毒处理或者增加一层包装°包装物上须

有印制或粘贴红色的“高度感染性废物’’的识别标识。

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发热门诊和

病区（房）的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产生的医疗废物’在离开污

染区前应当对包装袋表面采用1000mg／L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

（注意喷洒均匀）或在其外面加套一层医疗废物包装袋;清洁

区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常规的医疗废物处置。

包装好的医疗废物置于指定周转桶（箱）中或者一次性专用

包装容器中转移。指定周转桶（箱）或者一次性专用包装容器

印制或粘贴‘‘高度感染性废物’’识别标识’指定周转桶（箱）

要专桶（箱）专用。

3、对于有医院污水处理系统并正常运行的’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病人排泄物可直接排入卫生间’冲马桶时需要加盖冲水’

减少气溶胶产生°对于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或不能正常运行的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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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泄物应经消毒才能排入卫生间’或者经消毒后按照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相关患者医疗废物采用双层黄色垃圾袋收集。

4、病原体的培养基、标本和菌种、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

物,应当首先在产生地点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或者化学消毒处理’

然后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。

5、新冠医疗废物产生、贮存和转移情况单独建立记录台账’

并按日分别向属地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登记°

（二）新冠医疗废物的贮存

1、新冠医疗废物贮存不得超过24小时’在产生的当日进行

外运处置。

2、新冠医疗废物专桶在医疗废物暂存地专区贮存’不得与

其他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等混合存放’贮存区域应设置“高度

感染性废物,’识别标识°

3、新冠医疗废物贮存地专人管理’转移清空后应按照卫生

健康部门有关要求对有关贮存区域、运送工具及时进行清洁、

消毒（含氯消毒液浓度为1000mg／L）。

（三）新冠医疗废物的运输

1、新冠医疗废物宜使用专用车辆运输’专人负责。转移前’

医院要核对运输车辆信息’如实单独填写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

和转移联单°

2、运输过程要遵守交管部门指定的路线和规定的时间。运

输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’运输时间避开上下班高峰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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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送车辆每次卸载完毕’应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

次进行消毒（含氯消毒液浓度为1000mg／L）。

（四）新冠医疗废物的处置

1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须指定专人负责新冠医疗废物处

置事宜’并优先接收和处置°

2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须设置新冠医疗废物卸货、周转

桶（箱）清洗、车辆清洗、补充包装等区域的隔离区’隔离区

应有明显的“高度感染性废物”标志标识’无关人员不得进入。

隔离区必须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对墙壁、地面

或物体表面喷洒或拖地消毒。

3、进入处置设施前的新冠医疗废物包装应处于完好状态’

禁止将包装物破碎或打开°发现包装破损的医疗废物应在隔离

区进行补充包装。

4、新冠医疗废物进入集中处置单位后’尽可能做到随到随

处置’在处置单位的暂时贮存时间最多不得超过12小时’禁止

长时间贮存°

5、转运车辆、周转桶（箱）每次装卸完毕后必须按照卫生

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进行消毒、清洗°清洗废水以及处置过程

中产生的其他废水应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方法消毒处理°

6、如实单独填写新冠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和转移联单°新

冠状医疗废物接收、处置和贮存情况单独建立记录台账’并按

日分别向属地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登记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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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｀工作人员防护

（一）医疗机构收集人员。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

范围指弓｜ （试行）的通知》 （国卫办医函〔2020〕75号） ’医

疗机构收集人员防护要求根据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区域防护

要求使用防护用品,并正确穿戴和脱摘。每次收集操作完成后

立即进行手卫生’并洗澡。

（二）运输车辆驾乘人员。参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 （国卫办医函〔2020〕76号） ’运输车辆内须配备外科

口罩、手套等防护用品和消毒液、快速手消毒剂等。驾乘人员

穿工作服’戴外科口罩、手套’每次运送操作完毕后及时更换

外科口罩、手套等防护用品’立即进行手卫生’并洗澡。更换

后的防护用品须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置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贮存场所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操作人员。

医疗机构贮存场所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须配备隔离衣、外

科口罩、手套、防护靴、护目镜等防护用品和工作服、工作帽、

消毒液、快速手消毒剂等。操作人员在装卸货、清洗、补充包

装、处置等操作时防护要求应达到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一级防

护要求’穿工作服、隔离衣、防护靴’戴工作帽、外科口罩和

手套’必要时戴护目镜。操作完毕后立即进行手卫生’并洗澡°

及时更换隔离衣、外科口罩、手套等防护用品’对防护靴、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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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镜等进行消毒’更换后的防护用品须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置°

（四）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工作人员。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工作

人员对医院进行医疗废物检查时’相关防护要求须按照被检查

单位或检查区域的防护要求配备并使用防护用品。对医疗废物

集中处置单位进行检查时’须配备隔离衣、外科口罩、手套、

防护靴、护目镜等防护用品和工作服、工作帽、消毒液、快速

手消毒剂等;防护要求应达到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一级防护要

求’穿工作服、隔离衣、防护靴’戴工作帽、外科口罩和手套’

必要时戴护目镜;检查完毕后要进行手卫生’及时更换隔离衣、

外科口罩、手套等防护用品’对防护靴、护目镜等进行消毒。

更换后的防护用品须由被检查单位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置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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